
软件出口管理和统计办法 

(2006 年 01 月 11 日) 

 

第一条 为落实国家对软件出口的各项鼓励政策，加强对软件出口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对外贸易法》和其他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从事对外经贸经营活动的法人和其

他组织，采取通关或网上传输方式向境外出口软件产品、转让软件技术和提供相关服务，包

括：  

 

（一）软件技术的转让或许可；  

 

（二）向用户提供的计算机软件、信息系统或设备中嵌入的软件或在提供计算机信息系统集

成、应用服务等技术服务时提供的计算机软件；  

 

（三）信息数据有关的服务交易。包括：数据开发、储存和联网的时间序列、数据处理，制

表及按时间（即小时）计算的数据处理服务、代人连续管理有关设备、硬件咨询、软件安装，

按客户要求设计、开发和编制程序系统、维修计算机和边缘设备，以及其他软件加工服务；  

 

（四）随设备出口等其它形式的软件出口。  

 

第三条 经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的软件企业，凡注册资金达到 100 万元人民币的，均可享有自营

出口经营资格，应按属地原则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外经贸厅（委、局）进

行登记。  

 

软件企业的认定按照信息产业部、教育部、科学技术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软件企业

认定标准及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信部联产[2000]968 号）执行。  

 

第四条 为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的业务协调，实现对软件出口的有效管理，外经贸部、科技部、

信息产业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外汇指定银行联合设立“软件出口合同登记管

理中心”，网址是：WWW．SCRCENTRE．GOV. CN。  

 

第五条 软件出口合同正式生效后，软件出口企业应在“软件出口合同登记管理中心”对软件

出口合同进行在线登记。并按属地原则，持生效的软件出口合同正本到当地外经贸厅（委、

局）领取《软件出口合同登记证书》。  

 



软件出口企业在软件出口合同中应明确软件出口方式：“海关通关方式”或“网上传输方式”。  

 

第六条 各地方外经贸厅（委、局）负责本地区的软件出口管理工作。根据软件出口企业提交

的软件出口合同正本核查其软件出口合同在线登记的真实性，核实无误后为企业核发《软件

出口合同登记证书》。  

 

中央管理的企业，外经贸部按属地原则委托各地外经贸厅（委、局）核查其软件出口合同在

线登记的真实性，并核发《软件出口合同登记证书》。  

 

第七条 “海关通关方式”软件出口的管理  

 

（一）对有物质介质并采取通关方式出口的软件出口企业到海关办理软件出口报关手续时，

应出示《软件出口合同登记证书》、生效的《软件出口合同》（正本）和外汇管理局发放的《出

口收汇核销单》。海关依据海关法律、法规、规章等办理相应的通关手续。  

 

（二）软件出口企业出口收汇后，外汇指定银行按照《出口收汇核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

要求为企业出具《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  

 

（三）软件出口企业凭《软件出口合同登记证书》、《软件出口合同》（正本）、《出口报关单》、

《出口收汇核销单》、《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发票等单证到外汇管理局办理出口收汇核销手

续。外汇管理局在“软件出口合同登记管理中心”核查无误后，予以办理出口收汇核销手续，

并出具《出口收汇核销单退税专用联》。  

 

（四）软件出口企业凭《软件出口合同登记证书》、《软件出口合同》（正本）、《出口报关单》、

《出口收汇核销单》、《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出口收汇核销单退税专用联》和增值税发票、

税票等单证到税务局办理出口退税手续。税务局在“软件出口合同登记管理中心”核查无误

后，予以办理出口退税手续。  

 

第八条 “网上传输方式”软件出口的管理  

 

（一）通过网上传输的软件出口，软件出口企业收汇后持《软件出口合同登记证书》和生效

的《软件出口合同》（正本）直接到外汇指定银行办理收汇手续。  

 

（二）银行在“软件出口合同登记管理中心”对《软件出口合同》登记的有效性、软件出口

方式等核查无误后，予以办理结汇或入帐手续，并出具《软件出口已收汇证明》。  

 



第九条 属于国家限制出口技术清单、国家秘密技术清单中的软件技术和产品的出口，应按照

《限制出口技术管理办法》和《国家秘密技术出口审查规定》执行。  

 

第十条 软件出口统计包括：软件企业办理自营出口经营权统计、软件出口合同统计、海关通

关方式的软件出口统计、网上传输方式的软件出口统计、软件出口收汇统计。  

 

外经贸部、信息产业部、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各自业务范围的统计工作，并将统

计数据汇总到外经贸部（科技司）。外经贸部会同国家统计局对以上统计进行综合汇总和分析，

并定期对外公布。  

 

第十一条 凡在“软件出口合同登记管理中心”登记并领取《软件出口合同证书》的企业，享

受国家的软件出口政策。  

 

第十二条 凡伪造软件出口合同、虚报造假和违反有关规定的软件出口企业，一经查实，将受

到警告、暂停直至撤消其自营出口经营资格的处罚。触犯法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三条 本办法与《软件出口有关问题的通知》（[2000]外经贸技发第 680 号）同时执行。

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条款，按照本办法执行。 

 


